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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憑證審核作業 

(一)統一發票 

審核項目 審核重點 

統一發票之要件 1.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6點規定，統一發票應記明事項：(1)營業人之

名稱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2)品名及數量。(3)單價及總價。(4)開立統

一發票日期。(5)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2.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

並簽名證明之；又電子發票如未列明營業人名稱，得免予補正。 

品名、數量、單

價及總價 

1.統一發票應記載品名，僅有代號者，應由經手人加註品名並簽名證明；必

要時，應註明廠牌或規格。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得免逐項填記。 

2.複核品名、單價、數量與請購單、估價單或其他書據應相符。 

3.複核單價、數量及總價之乘算及加總應正確。 

4.總價應用大寫數字書寫，但採用機器作業者，不在此限。書寫錯誤應依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另行開立。 

5.實付數不得超過總價。實付數如小於總價時，應將實付數列註，並由經手

人簽名。 

開立統一發票日

期 

1.原則應為經費列支當年度或次年截止支付日前，如有例外應注意其合理性。 

2.應與請購單或其他書據核對，判定其合理性。如在請購單或其他書據核准

前開立者，應請申請單位註明理由。 

3.報支時間與開立統一發票日期相距過久者，應請申請單位註明收件日期及

理由，以釐明責任。 

買受機關名稱或

統一編號 

1.不得以員工個人姓名替代。  

2.公營事業如涉及稅務處理需要，應填列統一編號。 

3.委辦或補（捐）助計畫，受委辦或受補（捐）助單位取得之統一發票，買

受人應為受委辦或受補（捐）助單位名稱。 

備註 

1.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不得逕以扣抵聯（第二聯）結報。  

2.電子發票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

者，均得作為支出憑證。由營業人提供者，經手人應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

費文件註記發票字軌號碼；機關自行自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下載列印收

執聯者，並應由經手人簽名。 

3.上開有關應簽名部分，得以蓋章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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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發票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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